抚顺市公路运输管理处为县级事业单位,负责抚顺地区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客、货场站、机动车维修、城乡出租汽车、水上运输及水上船舶安全实施监督检查和行业管理工作，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经营秩序和经营行为，贯彻执行道路运输法律法规，促进抚顺地区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

1、 工作制度：

1、 首问责任制内容

（1） 首问责任人必须熟悉运输管理业务工作范围，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了解系统各部门的岗位职责。

（2） 首问责任人在接待办事人时，要文明礼貌，热情大方，使用文明用语，禁用文明忌语。

（3） 首问责任人要为办事人着想，热情耐心地解答对方的询问，不得冷漠待人，不得推诿扯皮，要做到有问必答，准确无误。

（4） 首问责任人对服务对象提出的涉及本级行政职责的事项必须做到“三个一次清”，即：咨询事项一次说情，办事程序一次讲清，办理手续相关表式一次付清。

（5） 首问责任人对服务对象提出的涉及本级行政职责的事项，但有关责任人不在或联系不上，首问责任人又不能办理的，首问责任人应当负责将办事人的姓名、联系电话及拟办事项等内容记录下来，转告承办人，及时予以答复。

（6） 首问责任人对服务对象提出的不涉及本级行政职责的事项，但属于本系统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详尽告知什么部门负责此项工作，负责部门的办公电话或地址，必要时应当联系有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7） 首问责任人对服务对象提出的事项不属于本系统职责范围的，首问人应当耐心解释，并尽自己所知给予指导和帮助。

2、 六条禁令

（1）严禁工作时间、工作日中午饮酒或酒后执法。

（2）严禁工作时间吃零食，着装不整，穿拖鞋等。

（3）严禁穿着运管制服到餐饮娱乐场所消费。

（4）严禁在工作单位打麻将和利用其它娱乐工具赌博。

（5）严禁粗暴对待服务对象或对其进行刁难和打击报复。

（6）严禁在罚款收费中不出具合法票据。

3、八必须

（1）必须遵守国家纪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

（2）必须着装整齐、仪表端庄、持证上岗、挂牌服务。

（3）必须秉公办事、勤政廉洁。

（4）必须坚持原则，依法行政。

（5）必须两人以上执法检查。

（6）必须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7）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为广大用户旅客和经营者服务。

（8）必须严守工作机密。

4、八不准

（1）不准工作时间（含中午休息时间）饮酒。

（2）不准以个人名义或假借组织名义到个体经营者、企事业单位报销各种费用、卡要钱物。

（3）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

（4）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娱乐活动。

（5）不准乱罚款、乱收费、乱设卡。

（6）不准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活动、不准在工作单位玩麻将、不准参加社会各种非法团体。

（7）不准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以权谋私、索贿受贿。

（8）不准参与和运输管理业务有关的经营活动。

四、服务范围：

    负责抚顺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道路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客、货运输站（场）经营、出租汽车经营、非机动车维修经营的管理和服务。

5、 服务标准：

1、执法依据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法规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9）《辽宁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10）《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

（11）《辽宁省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办法》

（12）《辽宁省行政执法听证程序暂行规定》

（13）《抚顺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规章

（14）《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15）《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16）《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17）《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18）《交通部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19）《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

（20）《抚顺市非机动车营运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性文件

（21）《关于全面贯彻落实辽宁省道路运输经营信誉监督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2、执法程序：

  一、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程序

（一）许可事项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2)道路旅客班线运输经营许可

(3)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4)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经营许可

(5)道路客货站（场）经营许可

(6)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7)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二）许可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3)《辽宁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4)《抚顺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5)《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6)《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7)《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8)《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9)《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10）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

（11）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8189)

（三）许可条件

●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
　　1、客车技术要求：
　　（1）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18565）的要求；
　　（2）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GB1589）的要求；
　　（3）从事高速公路客运、旅游客运或者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其技术等级应当达到行业标准《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规定的一级技术等级；营运线路长度在4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其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二级以上；其它客运车辆的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三级以上。
　　以上所称高速公路客运，是指营运线路中高速公路里程在200公里以上或者高速公路里程占总里程70%以上的道路客运。
　　2、客车类型等级要求：
　　从事高速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和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其车辆类型等级应当达到行业标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规定的中级以上。
　　3、客车数量要求：
　 （1）经营一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100辆以上、客位3000个以上，其中高级客车在30辆以上、客位900个以上；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40辆以上、客位1200个以上；
　 （2）经营二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50辆以上、客位1500个以上，其中中高级客车在15辆以上、客位450个以上；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20辆以上、客位600个以上；
　 （3）经营三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10辆以上、客位200个以上；
　 （4）经营四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1辆以上；
　 （5）经营省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应当自有中高级营运客车20辆以上、客位600个以上；
　 （6）经营省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5辆以上、客位100个以上。
　　（二）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4、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而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以上所称交通责任事故，是指驾驶人员负同等或者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驾驶人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
　　（四）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

申报材料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
　　2、企业章程文本；
　　3、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座位数以及客车外廓长、宽、高等。若拟投入客车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客车等级评定证明及其复印件；
　　6、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证明。　　

●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班线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
　　1、客车技术要求：
　 （1）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18565）的要求；
　 （2）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GB1589）的要求；
　 （3）从事高速公路客运或者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其技术等级应当达到行业标准《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规定的一级技术等级；营运线路长度在4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其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二级以上；其它客运车辆的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三级以上。
　　以上所称高速公路客运，是指营运线路中高速公路里程在200公里以上或者高速公路里程占总里程70%以上的道路客运。
　　2、客车类型等级要求：
　　从事高速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和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其车辆类型等级应当达到行业标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JT/T325）规定的中级以上。
　　3、客车数量要求：
　（1）经营一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100辆以上、客位3000个以上，其中高级客车在30辆以上、客位900个以上；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40辆以上、客位1200个以上；
　 （2）经营二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50辆以上、客位1500个以上，其中中高级客车在15辆以上、客位450个以上；或者自有高级营运客车20辆以上、客位600个以上；
　 （3）经营三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10辆以上、客位200个以上；
　 （4）经营四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1辆以上；
　 （5）经营省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应当自有中高级营运客车20辆以上、客位600个以上；
　 （6）经营省内包车客运的经营者，应当自有营运客车5辆以上、客位100个以上。
　（二）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4、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而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以上所称交通责任事故，是指驾驶人员负同等或者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驾驶人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
　　（四）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

申报材料
　　1、《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
　　2、可行性报告，包括申请客运班线客流状况调查、运营方案、效益分析以及可能对其他相关经营者产生的影响等；
　　3、进站方案。已与起讫点客运站和停靠站签订进站意向书的，应当提供进站意向书；
　　4、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
　 已获得相应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申请新增客运班线时，除提供以上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二）与所申请客运班线类型相适应的企业自有营运客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
　 （三）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座位数以及客车外廓长、宽、高等。若拟投入客车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客车等级评定证明及其复印件；
　 （四）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证明；
　 （五）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或者委托书。

注：客运班线的经营主体、起讫地和日发班次变更按照重新许可办理。其中：改变站点、班次时间、经由、缩线、延线、改变营运方式暂按变更许可事项办理。需提供下列材料：

1、《道路客运业务办理申请表》

2、原车《道路运输证》

3、《客运班线客流调查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4、线路走行图

●申请从事客运站经营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客运站经有关部门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的站级验收合格；
　 （二）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具体要求按照行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及建设要求》（JT/T200）的规定执行；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车辆发车前例检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危险品查堵、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

申报材料：
　（一）《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申请表》；
　（二）客运站竣工验收证明和站级验收证明；
　（三）拟招聘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和专业证书及其复印件；
　（四）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五）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具备的条件：

1、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车辆技术要求：

（1）车辆技术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的要求；

（2）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载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的要求。

车辆其他要求：

  （1）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当超重车组；

  （2）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当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 

 （3）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当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

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申报材料   

申请从事货运经营应当提交的材料：

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3、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检测合格证明复印件，拟购置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购置时间等内容；

4、聘用或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复印件；

5、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具备的条件：

1、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专用车辆及设备：

（1）自有专用车辆5辆以上；

（2）专用车辆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的要求，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载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的要求，车辆技术等级达到行业标注《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规定的一级技术等级；

（3）配备有效的通讯工具；

（4）有符合安全规定并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当停车场地。具有运输剧毒、爆炸和I类包装危险货物专用车辆的，还应当配备与其他设备、车辆、人员隔离的专用停车区域，并设立明显得警示标志；

（5）配备有与运输的危险货物性质相适应当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消防设施设备；

（6）运输剧毒、爆炸、易燃、放射性危险货物的，应当具备罐式车辆或厢式车辆、专用容器，车辆应当安装行驶记录仪或定位系统；

（7）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应当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运输爆炸、强腐蚀性危险货物的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

（8）运输剧毒、爆炸、易燃、放射性危险货物的非罐式专用车辆，核定载质量不得超过10吨。

2、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从业人员：

（1）专用车辆的家是人员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当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

（2）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二）申请从事非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应当具备的条件：

1、下列企事业单位之一：

（1）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生产、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2）有特殊需求的科研、军工、通用民航等企事业单位。

2、具备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条件，但自有专用车辆大数量可以少于5辆。

申报材料   

（一）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应当提交的材料：

1、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拟运输的危险货物类别、项别及运营方案；

3、企业章程文本；

4、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和委托书；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内容包括专用车辆数量、类型、技术等级、通讯工具配备、总质量、核定载质量、车轴数以及车辆外廓长、宽、高等情况，罐式专用车辆大罐体容积与车辆载质量匹配情况，运输剧毒、爆炸、易燃、放射性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配备行驶记录仪或定位系统情况。若拟投入专用车辆为已购置或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或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罐式专用车辆大罐体检测合格证或检测报告及复印件；

6、拟聘用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及复印件，家是人员的驾驶证及复印件；

7、具备停车场地、专用停车区域和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消防设施设备的证件材料；

8、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二）申请从事非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应当提交的材料：

1、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下列形式之一的单位基本情况证明：

（1）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2）能证明科研、军工、通用民航等企事业单位性质或业务范围的有关材料；

3、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和委托书；

4、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内容包括专用车辆数量、类型、技术等级、通讯工具配备、总质量、核定载质量、车轴数以及车辆外廓长、宽、高等情况，罐式专用车辆大罐体容积与车辆载质量匹配情况，运输剧毒、爆炸、易燃、放射性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配备行驶记录仪或定位系统情况。若拟投入专用车辆为已购置或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或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罐式专用车辆大罐体检测合格证或检测报告及复印件；

5、拟聘用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及复印件，家是人员的驾驶证及复印件；

6、具备停车场地、专用停车区域和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消防设施设备的证件材料；

7、特殊运输需求的说明材料；

8、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申请从事货运站（场）经营应当具备的条件：

1、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当货运站房、生产调度办公室、信息管理中心、仓库、仓储库棚、场地和道路等设施，并经有关部门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2、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当安全、消防、装卸、通讯、计量等设备；

3、有与其经营规模、经营类别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4、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申报材料   

1、道路运输站（场）经营申请表；

2、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3、经营道路货运站的土地、房屋的合法证明；

4、货运站竣工验收证明；

5、与业务相适应当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专业证书；

6、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应当具备的条件：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分类：

1、汽车、其他机动车一类维修经营

2、汽车、其他机动车二类维修经营

3、汽车、其他机动车三类维修经营，包括：发动机、车身、电气系统、自动变速器维修及车身清洁维护、涂漆、轮胎动平衡和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供油系统维护和油品更换、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曲轴修磨、气缸镗磨、散热器（水箱）、空调维修、车辆装潢（蓬布、坐垫及内装饰）、车辆玻璃安装等专项维修经营

4、摩托车一类、二类维修经营

 5、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

申请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租用的场地应当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1年。停车场和生产厂房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从事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参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执行，但所配备设施、设备应与其维修车型相适应。

（三）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1、从事一类和二类维修业务的应当各配备至少1名技术负责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技术负责人员应当熟悉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业务，并掌握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质量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各类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技术负责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总数的60%应当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2、从事一类和二类维修业务的应当各配备至少1名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应当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了解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维修技术人员总数的40%应当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3、从事三类维修业务的，按照其经营项目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从事发动机维修、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速器维修的，还应当配备技术负责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技术负责人员、质量检验人员及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维修技术人员总数的40%应当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四）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五）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汽车维修经营者，除具备汽车维修经营一类维修经营业务的开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作业内容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和设备、设施，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性标志；

（二）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以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三）有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四）有齐全的安全操作规程。

申请从事摩托车维修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摩托车维修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租用的场地应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1年。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的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三）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1、从事一类维修业务的应当至少有1名质量检验人员。质量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各类摩托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摩托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摩托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质量检验人员总数的60%应当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2、按照其经营业务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应当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维修技术人员总数的30%应当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四）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摩托车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五）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申请办理变更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的，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一）办理变更维修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提交变更申请和已经变更为新法人代表人的，持工商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到辖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二）办理变更维修企业名称的，企业先到工商管理部门预先核名，凭《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到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三）办理变更维修企业厂址和增加维修经营范围的，等同于新开业企业开业条件。
申报材料

（一）《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书》；

（二）厂房、场地、停车场面积材料，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明复印件，租赁协议；

（三）企业预先核名申请表

（四）技术人员汇总表及相应职业资格证明；

（五）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

（六）维修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明复印件；

（七）维修设备名细表，主要设备来源证明（发票复印件）

（八）厂房、场地平面布局示意图和地理位置平面示意图；

（九）劳动合同复印件；

（十）维修管理制度，包括：经营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配件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等制度。

（十一）各工种、各机电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及环境保护措施；

（十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的，还需要配备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生产厂房、设备、设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申请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的，可由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向连锁经营服务网点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提交下列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连锁经营协议书副本；

（三）连锁经营的作业标准和管理手册；

（四）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符合机动车维修经营相应开业条件的承诺书。

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的经营许可项目应当在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总部许可项目的范围内。

●申请从事出租汽车经营应当具备的条件：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具备下列条件，并按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等级：

1、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

2、有符合规定级型和规模的出租车辆及不少于车辆价值3％的流动资金；

3、有合格的驾驶员 ；

4、有符合经营出租汽车客运要求的并经培训合格的管理人员，经营、技术、财务、统计管理等岗位至少有一人取得相关专业资格证书;

5、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申报材料

1、说明经营项目、经营规模、地址、法人的书面申请书； 

2、法人身份证（持原件复印）； 

3、市场可行性调查报告； 

4、企业章程； 

5、合法有效的资金资信证明； 

6、办公地点房产证明（持原件复印）； 

7、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其中包括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和操作的规程、安全生产投入有效实施的制度、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制度、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制度等内容。

8、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它有关材料。

（四）、许可程序

1、提出许可申请

申请从事道路客、货（含危货）运输、出租汽车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附送相关材料。

2、受理许可申请

（1）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查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2）申请事项依法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依法进行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于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3、审查许可申请

（1）需要对许可申请材料中以及各种设施、设备等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受理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指派2名以上管理人员进行实地核查。

（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经营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经营许可申请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向利害关系人送达《交通行政许可征求意见通知书》及相关材料(不包括涉及申请人商业秘密的材料)。   

（3）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认为需要听证的，应当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向社会发布《交通行政许可听证公告》，公告期限不少于10日。

（4）经营许可申请事项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冲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的权利，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告知听证权利书》。

4、作出许可决定

（1）对道路客、货（含危货）运输经营许可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出租汽车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客、货运输站（场）经营的许可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 0日，并应当向申请人送达《延长交通行政许可期限通知书》。

（3）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需要依法进行听证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法定许可时间内，但应当向申请人送达《交通行政许可期限法定除外时间通知书》。

5、颁发许可决定书和许可证件

（1）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出具《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10日内向被许可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上注明许可事项。

（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经营许可申请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六）、许可文书目录

(1)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表

(2)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3)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

(4)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5)交通行政许可征求意见通知书

(6)延长交通行政许可期限通知书

(7)交通行政许可期限法定除外时间通知书

(8)交通行政许可听证公告

(9)交通行政许可告知听证权利书

(10)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11)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道路运输证》办理程序

（一）初次取得《道路运输证经营许可证》的，持《道路运输证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申请表》、车辆行驶证（正、副本）及复印件、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合格证，到辖区所在地运管所办理。

（二）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经营许可证》的，持车辆行驶证（正、副本）及复印件，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合格证，到辖区所在地运管所办理。

（三）危货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在货物管理科办理。

3、行业形象

职工形象： 遵纪守法        爱岗敬业        衣帽整洁 

           举止端庄        语言文明        礼貌待客  

工作形象： 着装上岗        挂牌服务        认真工作

           雷厉风行        业务过硬        讲究效率

管理形象： 政务公开        实践承诺        严格制度

           科学管理        依法行政        奖罚分明

环境形象： 物放有序        窗明几净        四壁无尘

           地面清洁        桌椅完好        环境整洁

社会形象： 优质服务        人民满意        兑现承诺

           社会认可        文明执法        清正廉洁

6、 服务承诺

（1）对道路运输业户开业、歇业申请答复时间不过日，批复时间不超过20天。在运输业户办理《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时，手续齐全随到随办。
（2）客货运输进行年度审验（换证）时，手续齐全者，随到随审，不过日。经营者缴纳运输管理费时，每台车收费、制票时间不超过20分钟，企事业单位不超过1小时。

（3）对运输经营者的来信、来访、来电，热情接待，认真处理，件件有回音。

（4）公开征收政策、征收标准、处罚规定、办事程序，严格执行规费征收标准，做到应征不漏、应免不征。

（5）严格交通执法队伍自身建设，作到清正廉洁，不刁难车主、不索拿卡要、不吃请受贿，如有违犯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七、违诺责任追究及处理办法

对违诺者视情节，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扣发目标奖，造成影响的加重处罚，调离执法岗位，情节严重的直至给予开除处分。同时，对直接领导给予通报批评乃至行政处分。

8、 收费项目的依据、标准及收缴办法
收费公示标准

	收费项目
	计  算

单  位
	征  收

标  准
	征  收

依  据
	征费范围

征费对象
	备 注

	公 路 运 输

管 理 费
	%
	0.8
	国家计委、财务部（1997）2500号：抚顺市交通局、物价局、财政局抚交发[2006]35号
	企事业单位、私营业户、个体运输户
	能够明确计算营业额的运输企业，按营业收入0.8%收取，对不易计算营业收入的按定额征收。

	
	月吨
	二吨以上18元
	
	
	

	
	
	二吨以下20元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套（含正、副本）
	25元
	辽价函字[2006]31号
	同上
	经营单位丢失、损坏等原因需要补发证件的，按规定标准的1倍收取。

	道路运输证工本费
	套（含主证、代理证）
	10元
	
	
	

	三单一证工本费
	套
	2.1元
	抚价费函字[2004]5号
	企业单位、私营业户、个体运输户
	

	道路货物运

单工本费
	本
	5.2元
	同上
	同上
	

	客货运输保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36条和交通厅、省物价局辽交运发（2000）156号关于发布《辽宁省汽车运价实施细则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同上
	危险货物运输、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为强制保险，其他自愿。


收缴办法：在当月25日至下月5日前到辖区运管所交纳运管费

九、便民服务电话

货运管理科：7505120              客运管理科：7505118   

出租车管理办公室：7505119        维修管理科：7505115

新抚运管所：2607705              东洲运管所：4630159

望花运管所：6689692             开发区运管所：6606993

客运管理所：2870948           非机动车运管所：2635866 

10、 监督电话

党委工作部：7505103            办公室：7505100

十一、办公地址

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东段1号交通大厦6楼

十二、网址：WWW.FSJT.GOV.CN
十三、邮编：11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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